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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救娃者删视频，不该遭遇“恩将仇报”指责

　　近日，安徽省马鞍
山市一男童意外头卡车
窗，凌先生与工友对其
进行救助。凌先生将过
程拍摄成视频上传网络，
被男童家长指责侵犯了
孩子的隐私，要求删除
视频否则将起诉。对此，
凌先生认为自己没做错，
希望家属道歉。（11 月
16 日 红星新闻）
　　见义勇为却遭起诉，
有网友替凌先生叫委屈。
但正如多数网友指出的，
热心救人虽值得表扬，
未经允许上传男童未打
码视频，即便是为提醒
家长以此为戒，也确有
不妥。

　　于情，视频没有对
孩子的面部打码，可能
会引起同龄人对男童的
嘲笑，孩子的自尊心得
不到尊重。要知道，互
联网快速传播带来的舆
论和评价，可能会给孩
子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
同时，周围人对家属指
责不断，家长虽有错在
先，不该留孩子在车内，
但过度的舆论压力，已
经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受
到影响。
　　于理，隐私权是公
民的基本权益，公民的
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
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
他人非法侵扰、知悉、

搜集、利用和公开。在
将要实施的《民法典》
中，也强调了对隐私权
和个人信息的保护。《未
成年人保护法》也提出，
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
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
原则，保护未成年人隐
私权和个人信息。在此
事件中，拍摄者没有对
男童的脸部进行打码处
理，任凭视频在网上大
量传播，违背了对未成
人的关怀和保护。
　　行善是好事，理应
得到赞赏。但对于行善
者无限度的包容和称赞，
以及“滴水之恩当涌泉
相报”的压力，容易将

被救助者置于弱势地位，
造成对被救助者权益的
忽视。如同在此次事件
中，家长保护孩子隐私
权的合理诉求被拒绝，
协商无果无奈拿起了法
律的武器，却被扣上“恩
将仇报”的骂名。
　　施恩不能凌驾于一
切之上，对于拍摄者的
批评也非“让好心人寒
心”，而是站在法理与
人情的交汇点上，给予
每一个平等个体应有的
保护和关怀。家长应该
对好心人真诚地道一句
感谢，拍摄者也该对隐
私的越界说一声抱歉。
　　据悉，面对家长的

恳求，拍摄者起初称不
会打码技术，自己发视
频是为了宣传错误行为、
提醒家长注意。不过，
17 日晚上七点多，凌先
生已经把无码视频删除，
并上传了一个有码的新
视频，遮挡住了男童的
脸部。虽不知是家长的
起诉压力使凌先生删除
了视频，还是凌先生意
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欠考
虑，但无论如何，善行
值得肯定，被救助者也
有权利对“恩人”的不
合理行为说不，厘清是
与非，才能避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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遛狗三次捕杀，治理狗患不能出拳太猛

　　11 月 13 日，云南省
昭通威信县发布《关于
威信县文明养犬、禁止
遛狗的通告》，通告要
求市民必须对所养犬只
实行拴养或圈养，养犬
事宜不得扰乱社会的正
常秩序及干扰他人的日
常生活，且须到当地公
安机关办理养犬许可证；
如不按要求进行拴养或
圈养的，一旦发现，第
一次给予警告，第二次
县城市主管部门将根据

《昭通市城市管理条例》
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第三次联系公安机关予
以捕杀。（11 月 15 日 《春
城晚报》）

　　近年来，随着恶狗
伤人事件的频发，狗患
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
日益增多，犬类管理已
成全国城乡各地共同面
临的管理难题。为规范
犬类管理，各地不断出
台养犬管理通告，对犬
只品种、出行要求、遛
狗时间、甚至遛狗年龄
等都列出了具体规定及
罚则。而此次威信县发
布的《通告》，与其他
地方出台的养犬管理规
定大致相同，之所以被
网友称为“最严遛狗令”，
主要在于威信县的规定
特别突出了“第三次联
系公安机关予以捕杀”
这一规定。

　　这条规定一出，立
马引起了全国网友的热
议。从网友留言来看，
大部分持反对意见，正
如有网友直言道，“有
点过了”。客观地讲，
威信县用一刀切的管理
思维，动用捕杀这一极
端手段，如此做，固然
便于公共事务的管理，
而在处理方式与力度上，
的确有欠妥之处。
　　从正常逻辑来讲，
捕杀应当是特殊情况下
的无奈之举，在市民遛
狗三次，并未伤人的前
提下，若进行捕杀，显
然是出拳过猛，有执法
过度之嫌。其实，对屡
教不改的饲养人，可以

对犬只予以暂扣，或者
吊销养狗证，取消其养
狗资格。而不能用捕杀
的方式，来逼迫人们遵
守公告，让养狗者不敢
越雷池半步。
　　在频频出现“恶犬
伤人”事件的催生下，
各地养犬管理制度密集
出台，并且还在一定程
度形成“比严”比赛，“没
有最严，只有更严”，
仿佛成了各地出台政策
的“流行色”，对于标
牌、嘴套、牵引绳的要
求越来越多，罚款金额
也变得越来越高。譬如，
前段日子，某地就出现
了“狗不牵绳 一律捕杀”
的闹剧，几名身着制服

的城管棒打宠物狗致死，
引起舆论和社会各界的
普遍反对。
　　说到底，“遛狗三
次捕杀”的逻辑背后，
是陷入了一刀切式公共
治理的“泥潭”，体现
出制度安排的任性、随
意，缺乏与民意间的互
动，从而让公共政策脱
离实际。合理、合情、
合法地推出文明养犬制
度，我们还有更多具有
温度且人性化的政策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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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领”也能评职称，传递人才新向标

　　人社部近日印发通
知，支持企业自主开展
技能人才评价、发放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同时
建立健全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与专业技术职称评
审的贯通机制。这意味
着，快递员、育儿嫂等
“蓝领”，也能像医生、
工程师等“白领”一样
参加职称评定。
　　据了解，很长一段
时间以来，企业对“蓝领”
和“白领”执行两套不
同的职业能力评价体系，
前者按照五级技工的等
级认定，后者沿用专业
技术职称体系，二者互
不相通。这不仅一定程

度造成“蓝领”“白领”
待遇的差距，也给技能
人才的职业发展带来障
碍。现在，“蓝领”也
能评职称，也有了和“白
领”平起平坐的机会，
这对提高“蓝领”在大
众心目中的地位，以吸
引更多的优秀人才献身
于技术性工作，肯定大
有帮助。
　　在中国，虽然自古
以来就有“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一说，但
在不少老百姓的心目中，
快递员、育儿嫂等“蓝领”
工作，毫无技术含量可
言，只是跑腿儿、带娃
儿的，是一些没得啥办

法的人才去从事的工作，
这些工作也根本得不到
人们的重视。前不久，
某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小
黄做月嫂，就引发了网
友的质疑，不少网友表
示，名校毕业生做月嫂
是浪费学历，这样低端
的行业不该让大学生来
做。
　　当今社会，一边是
“蓝领”人才稀缺，是
家政服务员、客户服务
管理员、房地产经纪人
等长期进入“最缺工”
的前十位职业，一边是
一些大学毕业生，千军
万马过独木桥，争先恐
后去当“白领”，一些

人即使暂时找不到合适
的工作，他们宁愿在家
待业，也不愿意从事“蓝
领”工作。在一个宁做“小
白领”也不当“大蓝领”
的社会里，要想大幅提
升中国制造的质量，是
非常困难的。
　　今天的中国，无论
是要以现代化的“世界
工厂”立足，还是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
往之情，都需要数目众
多的优秀“蓝领”人才，
需要更多优秀人才俯下
身子，去从事快递员、
育儿嫂、车间工人等工
作。“蓝领”也能评职称，
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人

才”，让他们与干部、
管理人才在身份、地位、
收入和福利待遇等方面
只高不低，这对转变大
众观念，破除人才流动
壁垒，让各行各业迸发
新的竞争活力，肯定大
有帮助。
　　“蓝领”也能评职称，
无疑是用事实告诉大众，
各行各业都有杰出的人
才，无论从事什么行业，
只要热爱本职工作、勤
奋努力干事，都能做出
优异的成绩，都能成为
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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